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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8 日披露《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华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团”）自 6 月 6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连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适时增持公司股份，增持公司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首次增持股份金额 4,999,017.00元）。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2023年 6月 6日至 2023年 8月 28日期间，华泰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49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9%，增持股份成交金

额为 49,989,612.00元。本次增持完成后，华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15,323,64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2.47%。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1、 计划增持主体：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华泰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213,833,04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2.18%。
3、 除本次增持计划外， 华泰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公告披露之日前 12 个月内披露过增持计

划，该增持计划已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实施完毕，具体详见 2022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发布的《洽洽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4、华泰集团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 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提升投资者

信心。 2、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2023 年 6
月 6 日已增持股份金额 4,999,017.00 元）。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3 年 6 月 6 日起未
来 6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4、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

连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

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情况
华泰集团于 2023 年 6 月 6 日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490,6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9%， 增持股份成交金额为
49,989,612.00元。 本次增持股份成交金额未超过增持计划中的增持股份金额上限，本次增持股份未在
限制买入的窗口期内增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实施前后华泰
集团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实施前持有股份 目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华泰集团 213,833,043 42.18% 215,323,643 42.47%

四、律师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华泰集团因本次股份增持而触发
的要约收购义务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
形。 2、华泰集团承诺：增持完成后 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4、公司将持续关注华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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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2023年 8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7名，实际参会
董事 7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 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临 2023-136号）。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临 2023-137号）。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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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的规定，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3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481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6,440,957股，每股
发行价为 12.11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89.27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0,847,433.34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59,152,555.93 元，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将募集
资金划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内。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2020]
518Z0022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064,862,922.45
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6,880,168.39 元），支付发行费
用 42,661,229.06 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440,000.00 元），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00.00 元， 收到银行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8,075,651.93 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551,489.69元。

（二）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975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2,241,887 股，
每股发行价为 10.17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49,999,990.79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71,296.38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33,928,694.41元，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12
月 20日将募集资金划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内。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
字[2022]518Z0169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1,640,816,028.58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633,539,969.42 元， 支付发行费用 6,867,474.84
元，收到银行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576,761.39 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 985,345.71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
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一）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年 8月，本公司分别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

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乐平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 6 家银行机构和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账号 余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3387020010120100321918 4,600,269.96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 201226956900028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 9550880220538000122 6,120,848.95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支行 800200000152656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乐平支行 201307791910007458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 63224719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 9550880000908801743 135,648.60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营业部 3387020010120100322180 1,338,697.67
浙商银行义乌分行营业部 3387020010120100322211 8,356,024.51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 2011502020000659
合 计 20,551,489.69

注：表中无余额账户已注销。
（二）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2年 12月，本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北苑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狮山支行 2 家银行机构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北苑支行 356060100100331790 833,865.4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 637675936 151,480.30

合 计 985,345.71

三、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2,064,862,922.45

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1,633,539,969.42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985,345.71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公司拟将结余募集资金（其中利息收入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83,539,969.42元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事项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容诚专字[2022]518Z0902 号《上海爱旭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9,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 该次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 1-6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或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 2020年度及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 2020年度及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 1-6月，公司不存在节余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年 1-6月，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 1-6月，公司未发生募投项目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

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 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附表 1：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25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9.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6,486.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 )
(4)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效晶
硅电池项目

否 145,00
0.00

140,673.
88

140,67
3.88 67.11 107,59

6.81 -33,077.07 76.49% 2021 年上
半年

17,56
9.85

是 (注
2) 否

光伏研发中心
项目 否 30,000.

00
30,000.0
0

30,000.
00

362.8
7

24,193.
21 -5,806.79 80.64% 2021 年上

半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75,000.
00

75,000.0
0

75,000.
00 — 74,696.

27 -303.73 99.6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250,00
0.00

245,673.
88

245,67
3.88

429.9
8

206,48
6.29 -39,187.59 84.0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义乌三期年产 4.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和光伏研发中心项目已于 2021 年
6月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 因部分设备尚未达到合同约定的验收款支付条件及存在根
据合同约定尚未支付的质保金，项目实际付款进度落后于建设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7,320,168.39 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容诚专字[2020]518Z0274 号《鉴证报
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22年 10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9,000 万元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38,000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发行费用。 2：该项目于 2022年、2023 年 1-6 月已达到预计效益，分别实
现预计效益的 122.36%、131.12%。

附表 2：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165,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3,354.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3,354.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 )
(4)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珠 海 年 产
6.5GW 新世代
高效晶硅太阳
能电池建设项
目

否 120,00
0.00

118,354.
00

118,35
4.00

118,3
54.00

118,35
4.00 0 100.00% 2023 年 6

月
-
9,258.
84

不 适
用 (注
2)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45,000.
00

45,000.0
0

45,000.
00

45,00
0.00

45,000.
00 0 100.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65,00
0.00

163,354.
00

163,35
4.00

163,3
54.00

163,35
4.00 0 100.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183,539,969.42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该
置换已于 2023年 2月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包含发行费用；2：2023 年 6 月，珠海年产 6.5GW 新世代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
建设项目全部产线转固，进入产能爬坡期，尚未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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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2023年 8月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3名，实际参会
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进行了认真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3年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及信息披露规定的行为；
（4）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同时，公司全体监事就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 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全面、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能够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做到专户存放、专款专用。 对募集资金实施项目的管
理有效，能够按照募投项目进度合理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监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无异议。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临 2023-136号）。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临 2023-137号）。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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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上海爱旭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481号）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特定投
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6,440,957 股，每股发行价为 12.1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89.27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0,847,433.34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59,152,555.93元，主承销商于 2020年 8月 5日将募集资金划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内。 上述资
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2020]518Z0022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975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2,241,887
股， 每股发行价为 10.17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49,999,990.79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71,296.38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33,928,694.41元，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12
月 20日将募集资金划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内。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
字[2022]518Z0169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
（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317,900,255.41

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76,880,168.39 元），补充流动资
金 746,962,667.04元，支付发行费用 42,661,229.06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 440,000.00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00.00元，收到银行利息并扣
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8,075,651.93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551,489.69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3387020010120100321918 4,600,269.9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 9550880220538000122 6,120,848.9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3387020010120100322180 1,338,697.6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 9550880000908801743 135,648.6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3387020010120100322211 8,356,024.51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支行 2012269569000282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支行 800200000152656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乐平支行 201307791910007458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 632247192

渤海银行天津华苑支行 2011502020000659

合计 20,551,489.69

注：表中无余额账户已注销。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明细 金额

2020年 8月 5日募集资金净额 2,460,599,989.27

减：其他发行费用 3,261,229.06

减：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1,317,900,255.41

减：补充流动资金 746,962,667.04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00.00

加：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8,075,651.93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0,551,489.69

注：2020年 8月 5日募集资金净额为扣除承销和保荐费 3,940.00万元（含税）后金额。
（2）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183,539,969.42

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183,539,969.42 元），补充流动
资金 450,000,000.00 元， 支付发行费用 6,867,474.84 元， 收到银行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576,761.39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985,345.71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北苑支行 356060100100331790 833,865.4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 637675936 151,480.30

合计 985,345.71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明细 金额

2022年 12月 20日募集资金净额 1,640,816,028.58

减：支付发行费用 6,867,474.84

减：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1,183,539,969.42

减：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00.00

加：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576,761.39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85,345.71

注：2022年 12月 20日募集资金净额为扣除承销和保荐费 918.4万元（不含税）后金额。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和光伏研发中心项目已于 2021 年 6 月完成全部项目建

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 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因部分设备尚未达到合同约定的
验收款支付条件及存在根据合同约定尚未支付的质保金，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小于承诺
投资总额。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7,320,168.39
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容诚专字[2020]518Z0274号《鉴证报告》。

（2）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83,539,969.42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容诚专字[2022]518Z0902号《鉴证报告》。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9,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该次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截
至 2023年 6月 3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38,000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光伏研发中心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该项目建成

后，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光伏领域的整体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为公司各业务
线提供符合产业战略的光伏技术支撑，实现技术革新，将全面提升公司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无
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

在差异。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附件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5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6,486.29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不适用
2020年：193,666.70

2021年：9,442.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不适用
2022年：2,947.11

2023年 1-6月：429.9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以使用
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注）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义乌三期
年产
4.3GW高
效晶硅电
池项目

义乌三期年产
4.3GW高效晶
硅电池项目

145,000.0
0 140,673.88 107,596.

81 145,000.00 140,673.8
8

107,596.
81 -33,077.07 2021年上半

年

2 光伏研发
中心项目

光伏研发中心
项目 30,000.00 30,000.00 24,193.2

1 30,000.00 30,000.00 24,193.2
1 -5,806.79 2021年上半

年

3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0 75,000.00 74,696.2

7 75,000.00 75,000.00 74,696.2
7 -303.73 不适用

合计 250,000.0
0 245,673.88 206,486.

29 250,000.00 245,673.8
8

206,486.
29 -39,187.59

注：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金额。
附件 1-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65,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63,354.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不适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不适用 2023年 1-6月：163,354.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以使用
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注）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珠海年产
6.5GW新世
代高效晶硅
太阳能电池
建设项目

珠海年产
6.5GW新世
代高效晶硅
太阳能电池
建设项目

120,000.0
0 118,354.00 118,354.

00 120,000.00 118,354.0
0

118,354.
00 - 2023年 6月

2 补充流动资
金

补充流动资
金 45,000.00 45,000.00 45,000.0

0 45,000.00 45,000.00 45,000.0
0 - 不适用

合计 165,000.0
0 163,354.00 163,354.

00 165,000.00 163,354.0
0

163,354.
00 -

注：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金额。
附件 2-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序

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 2022年 2023 年 1-6

月
累 计 实
现效益

1 义乌三期年产 4.3GW 高
效晶硅电池项目 87%（注 1）

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6.73 亿
元（不含税），年均税后利润
2.68亿元

-
345.22 32,793.77 17,569.85 49,977.6

0 注 2

2 光伏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 义乌三期年产 4.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 2021 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当年处于产能爬坡期，
产能利用率为 68%；随着 2022年达到满产，2022年至 2023年 1-6月产能利用率为 97%。

2. 义乌三期年产 4.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于 2021 年未达到预计效益， 主要原因是义乌三期项
目 2021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当年处于产能爬坡期；同时当年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生产成本增加；产业
链价格的上涨抑制下游需求，产能利用率下降，项目未达预计效益；该项目于 2022 年、2023 年 1-6 月
已达到预计效益，分别实现预计效益的 122.36%、131.12%。（2023年 1-6月预计效益实现比例根据半
年预计效益 1.34亿计算）

附件 2-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序

号 项目名称 2021
年 2022年 2023 年 1-6

月
累 计 实
现效益

1
珠海年产 6.5GW 新世代
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建
设项目

51%
运营期第一年净利润 5.20
亿元， 第二至十年每年净利
润 7.45亿元。

- -12,795.84 -9,258.84
-
22,054.6
8

不适用
（注）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2023年 6月，珠海年产 6.5GW新世代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建设项目全部产线转固，进入产能

爬坡期，尚未达产。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 2023－138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的议案》。因《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6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将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771,676 份， 其中包括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2 人， 对应股票期权
157,270份；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 4人，对应股票期权 614,406份。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部分股票期权
予以注销，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
权的公告》（临 2023-103号）。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其审核
确认，上述 771,676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23年 8月 30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不会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亦不会影响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继续实施。 本次期权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 2023－139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并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19名激励对象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共计 337,962 份，其中包括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16 人，对应股票期权 276,844 份；预留授予
的激励对象 3人，对应股票期权 61,118份。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部分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独立董事、监
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并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临 2023-104号）。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其审核
确认，上述 337,962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23年 8月 30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不会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亦不会影响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本次期权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公司代码：600732 公司简称：爱旭股份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一节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3年上半年不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爱旭股份 60073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昱 范守猛

电话 0579-85912509 0579-85912509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 26 号 4 幢 201-1
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秋月路 26 号 4 幢 201-1
室

电子信箱 IR@aikosolar.com IR@aikosolar.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8,477,006,528.48 24,689,731,512.57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512,301,115.35 9,058,946,506.49 5.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248,802,104.67 15,985,395,319.90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08,824,014.92 595,994,601.26 1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7,003,943.68 554,508,539.00 12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59,560,533.22 2,327,370,536.64 14.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0 11.08 增加 2.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0.21 37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21 371.4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1,56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陈刚 境内自然人 17.96 327,979,879 0 质押 153,818,000

珠海横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3 227,138,642 227,138,642 质押 91,910,000

和谐天明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义
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23 168,549,617 0 未知 0

上海新达浦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5 75,721,248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2 47,864,280 0 未知 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49 27,253,622 0 未知 0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5 19,149,059 0 未知 0

义乌市衡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 16,392,446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新兴产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 11,000,936 0 未知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
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7 10,440,973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陈刚、义乌市衡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珠海横
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2、 除上述关系外，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